有毒物品及化学药剂使用安全条例
1一切有毒物品及化学药剂，要严格按类存放保管、发放、使用。剩余物品和残毒物品要报学校有关部门并妥善处理。

2在实验中尽量采用无毒或少毒物质来代替毒物，或采用较好的实验方案、设施、工艺来减少避免在实验过程中扩散有毒物质。
3实验室应装设通风排毒用的通风橱，在使用大量易挥发毒物的实验室应装设排风扇等强化通风设备；必要时也可用真空泵、水泵连接在发生器上，构成封闭实验系统，减少毒物在室内逸出。
4在不能保证无毒的环境下工作时应穿戴好防护衣物；实验完毕及时洗手，条件允许应洗澡。
5遵守个人防护规程，绝对禁止在有毒物环境下饮食、吸烟。生活衣物与工作衣物分开存放；操作有毒物质后必须仔细清洗，才能在指定的房间饮水、用膳。
6   定期进行体格检查。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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